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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委員就新設路燈以太陽能路燈為優先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一般接電路燈成本約新台幣 1 萬元~5 萬元，壽命約 5~10 年；太陽能 LED 路燈具有節能

、環保、壽命長三大優點，設置成本約 8 萬元~30 萬元，壽命約 20 年~25 年，不須供電即能

自主運作，惟蓄電池壽命僅 1.5 年~2 年，故須經常維護與更換，否則將失去夜間照明功能，

且有安裝場地之限制，須具備良好日照、無遮蔽蔭之條件，目前則大多安裝於醫院、學校、

公園、廠區、高速公路休息區等較不強調路燈亮度之區域。 

二、現今太陽能路燈系統價格偏高，且蓄電池須經常維護更換，故經濟部目前尚未有全面推廣太陽

能路燈之計畫，未來若要普遍設置太陽能路燈仍須俟燈俱技術之發展，並審慎評估整體經濟

與環保及安裝場地等效益，因此建議先以景觀用途及偏遠地區設置應較可行。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促進國內經濟活絡、國民就業與提升

競爭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47） 

姚委員有關促進國內經濟活絡、國民就業與競爭力提升之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 

一、面對國際經濟疲弱以及國內經濟結構轉型之挑戰，為達到 101 年國家建設計畫失業率 4.2%之

目標，政府將落實推動「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加速發展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維新，藉由

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配合「經濟動能提升方案」之推動，增加投資、

消費與出口，帶動經濟成長，擴增國內就業機會。另就薪資成長部分，100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

僱員工平均薪資為 45,642 元，較 99 年增加 2.73%，其中經常性薪資為 36,803 元，亦較 99 年

增加 1.47%。考慮物價因素後，實質平均薪資增加 1.29%，實質經常性薪資亦增 0.04%。另就

近 10 年（91-100 年）我國勞工薪資調幅觀察，工業與服務業受僱員工薪資平均成長 0.88%，

薪資調幅雖不高，惟仍維持穩定成長。至於薪資增幅緩慢原因，包括就業型態改變，派遣、

時薪等非典型就業增加，高等教育普及延緩青年人投入就業市場，及利率下降等因素所致。 

二、有關我國為改善專業人才外流現象，本院經建會已於 100 年 9 月起陸續召開跨部會會議，從高

階、中階及基層 3 類人才的育才、留才及攬才 3 種人才充裕方式，研提 55 項建議對策及 42

項應配合增修法令等，例如：鬆綁教研薪資結構瓶頸與落實彈性薪資方案。此外，為積極解

決人才問題，本院近期已由陳院長及管政務委員，邀集各部會召開會議研提完整人才因應方

案；未來本院亦將持續督導相關部會積極落實辦理各項育才、留才、攬才之積極措施，以期

積極培育我國人才、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提升人力資本效益，延攬並充裕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 

三、為有效解決我國人才不足之困境，本院經建會於 98 年設置「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結合產

、官、學、研各方，作為訂定我國人才資源發展、加強培訓與引進人才等相關策略之協調整

合平台；未來有關我國攬才、留才及育才政策之規劃，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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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先辦理各重點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及推估，對於有人才缺口之產業，

研提人才培育或引進之因應對策及需求建議，提報確認並報本院核定後，納入人才培育、縮

短學訓考用落差及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案，進行滾動檢討及落實推動，引進符合各級產業

需求之人才。 

（三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青年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55） 

一、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計畫經費逐年縮減的因應方式為協助青年及早認識工作世界，積極規劃職

涯發展方向，強化職場競爭力，青輔會自 95 年首度提出「就業力」之概念及提升青年就業力

之重要性，經 96 年及 97 年試辦，98 年經費略增，除補助原有企業參訪、產業趨勢講座及職

涯扎根等各項工作計畫外，主推三大主軸計畫（職涯探索、職涯進路及課程學習地圖、生涯

歷程檔案），全國各大專校院均踴躍申請補助，並相互仿效建置。 

99 年起至今，經費逐年遞減，爰改變補助項目及額度，並以補助生涯歷程檔案精進版、系科

職涯進路與課程地圖精進版、職涯探索及三大主軸整合型計畫等，就職涯探索結果導入系科

職涯進路課程地圖，有目標的選、修課，再將學習表現、考取的證照及活動參與等經歷載入

生涯歷程檔案中，以完整呈現在學青年大學學習成效，並逐步引導各大專校院擴及校內資源

整合力量，推動職涯輔導業務，發揮整體職涯輔導效能。 

二、102 年推動就業力提升之工作重點 

明（102）年青年職涯規劃輔導業務經費雖仍減列，將本諸有限資源達最大效益，擇最重要且

最根本之「職涯探索」活動予以補助，藉由聚焦職涯探索，提升輔導效能。 

在輔導相關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方面，責成召集學校辦理職輔專業人員及教師研習活動，充實

產業趨勢相關知能，加強連接產業世界之輔導效益；並邀集辦理成效卓越之各校老師及職涯

輔導專家組成諮詢輔導團隊，深入各校提供專業建議，供各校作為職涯輔導精進之參考。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建議青輔會仿照「青年壯遊台灣」計畫

，規劃我國年輕人申請出國壯遊計畫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5） 

有關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建請青輔會仿照「青年壯遊台灣」計畫，規劃我國年輕人申請出

國壯遊計畫，並且應加重甄選比例於非五都縣市之名額予苗栗青年乙情，敬答復如下： 

一、本院青輔會為拓展青年國際視野，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協助青年發展多元國際服務及學習機

會，其中與青年出國壯遊相關措施包括： 


